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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征信信息安全巡查试行办法 
 

一、巡查目标 

征信监管部门依法巡查征信信息泄露问题和征信信息

安全隐患，及时发现、及时处置，确保不发生征信信息安全

重大风险事件。 

二、巡查对象 

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（以下简称运行机

构）、征信机构及其接入机构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。 

三、巡查组织 

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，采取监管走访的形式组织巡查工

作。人民银行组织实施对运行机构、全国性接入机构、人民

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的征信信息安全巡

查工作；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组织实

施对辖区内征信机构、地方性接入机构、全国性接入机构的

分支机构、人民银行基层机构的征信信息安全巡查工作。 

人民银行及其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根据

征信合规管理情况，制定年度巡查工作计划，定期或者不定

期开展征信信息安全巡查。 

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征信信息安全

巡查工作实施细则，组织实施辖区内征信信息安全巡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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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方式，两年内逐步实现

辖区内征信信息安全巡查工作全覆盖。 

人民银行各级征信管理部门（以下称巡查组织单位）负

责建立征信信息安全巡查组（以下简称巡查组）。巡查组实

行组长负责制，巡查组组长为巡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巡查

组组长由巡查组织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担任，组员由巡查组织

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组成。 

四、巡查内容 

运行机构、征信机构及其接入机构的征信信息安全管理

工作等情况，以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贯彻落实总行征信信息

安全工作情况。 

（一）对运行机构、征信机构及其接入机构的巡查内容。 

1.征信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。 

2.人民银行征信信息安全管理工作要求贯彻落实情况。 

3.征信系统用户管理、征信信息查询管理、自助查询机

管理、征信异议处理和投诉办理等情况。 

4.征信内控制度及问责制度、征信信息安全情况报告制

度、征信合规与信息安全自查自纠制度和征信信息安全事件

应急处置机制建设情况，征信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建立及

落实情况。 

5.征信信息安全内部日查制度、征信合规性全员教育培

训制度等执行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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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征信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情况。 

7.年度考核评级中存在问题以及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

的整改情况。 

8.其他需要巡查的内容。 

（二）对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巡查内容。 

1.征信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。 

2.总行征信信息安全管理工作要求贯彻落实情况。 

3.征信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建立及落实情况。 

4.征信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建立及运行情况。 

5.征信信息安全巡查工作开展情况。 

6.征信分中心查询服务合规情况，包括征信系统用户管

理、征信信息查询管理、自助查询机管理和征信异议处理等

情况。 

7.当地接入机构管理情况。 

8.其他需要巡查的内容。 

五、巡查程序 

（一）巡查组对巡查对象开展巡查前，应当由单位分管

领导或者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；在开展征信信息安全巡查

时，巡查组工作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并出示合法证件。 

（二）巡查组召开座谈会，听取巡查对象关于征信信息

安全管理工作的汇报，对有关情况进行问询。 

（三）巡查组查阅有关文件、档案、会议记录等资料。 



 — 33 —

（四）巡查组现场核查征信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情况。 

（五）巡查组在巡查工作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巡

查组织单位报送巡查工作报告。 

（六）巡查组织单位根据巡查工作报告向巡查对象反馈

相关巡查情况，指出问题、隐患，提出整改意见。对巡查中

发现的征信信息安全重大风险事件或者线索，由人民银行系

统同级机构依法启动执法检查程序或者责令巡查对象依法

向公安机关报案。 

六、有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巡查工作要坚持依法合规、客观公正、深入细致、

严谨求实。巡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工作纪律，不得擅自泄露

巡查过程中知悉的相关信息，并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

定。 

（二）巡查对象要自觉接受巡查，积极配合，如实反映

征信信息安全管理工作情况，及时、完整提供相关文件、资

料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立即组织整改，并在接到整

改反馈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将整改情况报送巡查组织

单位和有关部门。 

（三）巡查组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督促整改落

实；对问题严重、整改不力的，由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

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个人的责任。巡查工作开展情况纳

入年度考核。 


